
◊	 找工作，政府能帮忙！安全、可信赖，且完全免费。
◊	 	只要您持有居留证，居留期间即拥有工作权，可合法
在本国工作，不需另外申请工作许可证。

壹、就业服务处能提供您的服务
一 .	个案管理服务

于承德就业服务站安排二名专责业务辅导员，提供一
对一专业化、个别化个案管理服务模式，辅导您求职、
就业且持续追踪辅导至稳定进入职场。

二 .	求职服务

免费帮您找工作！若您有找工作的需求、失业的困
扰，您可就近至本处所设之就业服务站办理求职登记
或循下列管道与我们联络：

•	 办理求职登记：填妥求职登记表、备妥居留证影本

( 正、反面 )。

•	 拨打就业服务电话 2308-5230，有专人协助就业讯息

的登录及查询。

•	 本处台北人力银行就业服务网www.okwork.taipei，

更多的资讯可至台北人力银行就业服务网查询。

•	 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及所属各就业服务站。

三 .	职业训练咨询及推介

提供您职业训练课程的相关讯息及咨询服务，推介适
合参加的职训课程，并全额补助训练费用，让您习得
一技之长。

四 .	就业促进研习班

帮助您了解在台工作及劳动权益等相关法规，提供职
场现况、求职管道及应征面试的技巧等，以增进职前
准备、求职技巧，让您掌握就业市场趋势。

五 .	可使用之相关就业促进工具

( 一 )		临时工作津贴

•	 在您办理求职登记后，14 日内推介一般性工作 2次

以上，均未能找到合适之工作，经本处专业咨询评估

无适当就业机会，可申请「临时工作津贴」。本津贴

发给标准依小时计算，每日 8小时，每月最高发给

176 小时，最长以 6个月为限。（台北市政府自 103

年 5 月 1日起核給每小時 133 元）

( 二 )		参与多元就业开发方案工作

•	 您可以登记参加经济型或社会型之多元就业开发方

案，但是参加社会型计画者，需符合年满 45 岁以上

之资格。本方案发给标准依小时计算，每日 8小时，

每月最高发给 176 小时，最长以 6个月为限。

贰、可请领就业保险法相关给付
自民国 98 年 5 月 1 日修正实施后，现在新移民劳工也适
用就业保险法。可请领失业给付、提早就业奖助津贴、职
业训练生活津贴、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及健保费补助等。

一 .	扩大加保对象

年满 15 岁以上，65 岁以下，与在中华民国境内设有
户籍之国民结婚，且
获准居留依法在台湾
地区工作之外籍、大
陆地区、香港澳门地
区配偶受雇者。

二 .	失业给付

※	申请资格

•	 年满 15 岁至 65 岁受雇劳工（含本国籍劳工及与在

中华民国境内设有户籍之国民结婚，且获准居留依法

在台湾地区工作之外国人、大陆地区人民、香港居民

或澳门居民），以雇主或所属机构为投保单位，参加

就业保险为被保险人者。

•	 非自愿离职办理退保当日前 3年内，就业保险年资合

计满 1年以上。

•	 具有工作能力与继续工作意愿。

•	 自向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办理求职登记之日起 14 日内

仍无法推介就业或安排职业训练者。

•	 继续请领失业给付者，应于前次领取失业给付期间末

日之翌日起 2年内，每个月亲自前往公立就业服务机

构申请失业再认定，办理失业再认定时，应至少提供

2次以上求职纪录。

※	给付金额及期间

•	 失业给付每月按申请人离职办理就业保险退保之当月

起前 6个月平均月投保薪资 60%发给，最长发给 6

个月。

•	 但申请人离职办理就业保险退保时已年满 45 岁或领

有社政主管机关核发之身心障碍证明者，最长发给 9

个月。领满失业给付之给付期间者，就业保险年资应

重行起算。	( 不影响劳保退休年资 )。

•	 扶养眷属加给：被保险人扶养无工作收入之「配

偶」、「未成年子女」或「身心障碍子女」，每人加

发 10％，最多加发 20％。

三 .	育婴留职停薪

•	 就保年资满 1年，子女满 3岁前。

•	 按申请月起前 6个月，平均投保薪资 60%。

※	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外事科
电话	 02-2381-7494

※	 内政部入出国及移民署
电话	 02-2388-9393

※	 台北市卫生局
电话	 1999/02-2720-8889 分机 7070

※	 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台北业务组
电话	 02-2191-2006

※	 台北市职能发展学院
电话	 02-2872-1940

※	 台北市监理处
电话	 02-2763-0155

※	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
电话	 02-2725-6423

※	 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
电话	 02-2396-1996

※	 内政部全国妇幼保护专线
电话	 113

※	 市民热线
电话	 1999/02-2720-8889

※	 台北市政府法律咨询服务专线
电话	 1999/02-2720-8889 分机 6168

常常需要使用到的其他资源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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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陆籍配偶
就业服务资源

台北市就业服务处

台北市就業服務處

                  七大服务站
就业我帮你，安全又可靠

台北市就业服务处

各项措施内容以各单位最新公告资料为准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补助											广告

http://eso.gov.taipei

02-23085230	/	02-23085231			or		Taipei	Citizens'	Hotline	1999#	589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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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ipei Citizens' Hotline   Free

圓山

企业招募服务，不提供就业、失业 ( 再 )
认定服务
台北市南港区园区街 3号 1楼
02-2652-1322
近捷运「南港软体园区站」/ 南港软体园
区 F栋联合服务中心

				南软园区服务台

不提供失业 ( 再 ) 认定服务
台北市中正区仁爱路 1段 17 号 1、2楼	
02-2395-8567 或 台 北 市 市 话 拨 1999 转
58567
近捷运「善导寺站」3号出口
或捷运「台大医院站」2号出口

			台北青年职涯发展中心

台北市信义区信义路 5段 15 号 11 楼
02-2729-3138
近捷运「象山站」1号出口 / 信义区行政
大楼

			信义就业服务站

台北市文山区罗斯福路 6段 393 号 2 楼
02-8931-5334
近捷运「景美站」1号出口/景行行政大楼

			景美就业服务站
台北市文山区罗斯福路 6段 393 号 3 楼
02-2930-2696
近捷运「景美站」1号出口/景行行政大楼

			个案管理资源站

台北市万华区峨眉街 81 号
02-2381-3344
近捷运「西门站」6号出口 / 峨嵋停车场
1楼

				西门就业服务站

一般求职求才服务，不提供失业
( 再 ) 认定与职训咨询与推介
台北市万华区和平西路3段251号3楼
02-2308-0236
近捷运「龙山寺站」1号出口

			万华就业服务台

台北市万华区艋舺大道101号3楼
02-2308-5231 或台北市市话拨 1999 转
58999 近捷运「龙山寺站」2号出口

			艋舺就业服务站

台北市万华区艋舺大道101号8楼
02-2338-0277 或台北市市话拨 1999 转
58988
近捷运「龙山寺站」2号出口

			台北人力银行

●	 淡水信义线
●	 板南线
●	 新店线
●	 文湖线

 

台大
醫院

景美
象山

台北市万华区艋舺大道101号8楼
02-2308-5230		或台北市市话拨 1999 转 58999
近捷运「龙山寺站」2号出口

		台北市就业服务处

台北市大安区大安路 1段 77 号东区地下
街 1号店铺
02-2740-0922
近捷运「忠孝复兴站」

				顶好就业服务站

台北市内湖区民权东路6段99号7楼
02-2790-0399
内湖区行政大楼

				内湖就业服务站

仅提供咨询
台北市北平西路 3号 1楼
西南区就业服务台
02-2381-1278
近捷运「台北车站」/台北车站

				台北车站就业服务台

台北市北投区新市街 30 号 5楼
02-2898-1819
近捷运「北投站」/北投区行政大楼

				北投就业服务站

龙山寺 善导寺西门
台北
车站

忠孝
复兴

北投

南港软
体园区

文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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